
 

 

 

 

石 碣 镇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指 挥 部 办 公 室 

碣防控新疫办〔2020〕14 号 

 

 

石碣镇关于落实支持企业共克时艰 
加快复工达产若干措施的工作方案 

 

为全力支持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生产经营困难，帮扶企

业尽快复工复产，为加快政策实施，推动减免租金、务工人员补

助政策等直接有效的措施迅速落到实处，根据《东莞市人民政府

关于支持莞企共克时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若干措施》和《东

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进一步推动员



工早日返岗和企业复工达产的若干措施》的精神，制定本方案。 

一、落实减免租金优惠政策。 

减租是我市扶持政策中最直接、最实惠、最重要、最基本的

一条，对保证资金周转、稳定企业信心具有特殊意义，要坚决快

速执行降低企业租金负担的措施。从 2020 年 2 月 1 日起，对配合

政府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镇属资产物业承租企业实行复工期免收

2 月份、3 月份租金。对配合政府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农村（社

区）集体物业承租企业实行减半收取 2 月份、3 月份租金。镇属、

村属物业的二手房东要将减租优惠落实到终端使用客户，否则列

入黑名单。其他镇内企业、出租屋业主及其他权属物业，倡导参

照上述减免政策，由出租方和承租方自行商定减免优惠，相关职能

部门做好宣传推广工作。对于疫情期间存在免租期的承租方，将

由起租期起计算。有三类情形不享受租金减免政策：1、承租方

属“散乱污”等限制淘汰类的；2、防疫期间承租方未能按政府要

求严格做好防疫工作；3、对承租集体物业的“二手房东”如未向

最终承租人同步落实减租措施的。镇属物业和城中社区物业涉及

减免金额需经镇领导班子会议审核同意，农村集体物业涉及减免

金额需经过股东代表民主表决。 

此项工作由陈润田、陈海翔同志牵头，农林水务局（农资办）、

经济发展总公司、各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落实。 

二、落实务工人员补助政策。 



对延迟回石碣的湖北籍务工人员实行补助。2020 年 2 月 29 日

24 时以后回石碣的湖北籍务工人员发放补助（不包括提前回石碣

或中途折返）。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天 50 元，从 2 月 10 日至 2 月 29

日共二十天，每人共发放 1000 元补助，一次性发放。受补助人员

同时须符合以下条件：1、在我镇工作、生活、居住半年以上（凭

有效证明）；2、春节前离开石碣，于 2020 年 2 月 29 日 24 时后返

回石碣。 

该项工作由邓浩森同志牵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财

政分局、经济发展总公司、各村（社区）落实。 

三、加大企业融资扶持力度。 

积极参照上级做法，多种手段保障企业资金链不断裂。针对

融资扶持方面，梳理出全镇年纳税前 100 名、倍增企业、重大项

目和重点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生产疫情防控物资企业纳入重

点融资扶持名录。3 月 1 日前，通过多种形式推进政银企对接，

实行“一企一策”、“点对点”融资。镇金融办负责督促辖区内银行

梳理出我镇重点融资扶持企业第一季度的还贷情况，并结合我镇

实际，分类提出相应的融资贷款产品。镇工信科局负责组织辖区

内重点融资扶持企业积极做好银企对接工作。各银行机构多渠道

宣传专项扶持资金等金融政策及相关融资贷款产品。 

该项工作由袁检文、叶晓山同志牵头，工信科局、金融办落

实。 



四、加大企业用工保障力度。 

保障企业用工是企业顺利复工复产的关键。以东莞市“助企

复工 10 条”政策为基础，强化企业用工保障服务，缓解企业复工

“招用难”、“用工难”问题，确保每个重点企业至少享受到一项用

工实惠和便利。东莞市“助企复工 10 条”政策出台后两周内。由

人社分局牵头培训就业骨干，落实复工企业用工保障服务。优先

以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第一批我镇复工复产重点企业名单为政策

辅导对象（40 家）；其次是镇内倍增计划企业、规上企业等。协

助企业开辟员工返岗“绿色通道”，对企业包专车、专列或专机的

形式接回员工的，专人跟进企业指导、工作协调以及补贴申请等

环节。 

该项工作由苏惠英同志牵头，人社分局落实。 

五、落实社保减免实惠政策。 

对用人单位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含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的，可延

期至疫情解除后 3 个月内缴纳，期间不加收滞纳金，延期期间不

影响参保人员个人权益。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工

伤保险费率、医疗保险费率政策。镇人社分局本周内梳理有关政

策，抽调人员组建一支负责政策宣讲队伍。两周内优先组织我镇

所有重点企业（40 家）开展一次全面的政策辅导。在条件许可

情况下，再组织镇内倍增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优质企业进行政



策辅导。借助“精彩石碣”等媒体公众号详细发布政策内容以及操

作指引。 

该项工作由苏惠英同志牵头，人社分局落实。 

六、加大企业物资保障力度。 

按照“防疫安全、稳妥有序”的要求，针对我镇已复工、有重

要产能贡献且无稳定防疫物资供应渠道的重点企业，优先做好企

业物资保障工作，支持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由疫情防控指挥

部物资保障组协同工信科局、商务局、人社分局、供销社等部门

联动做好物资保障工作。按照市的工作部署，全力做好防疫物资

调配对接服务工作，加强“点对点”服务，协助重点企业及时购买

有关物资。指导我镇测温枪生产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主动协调解

决生产原材料和用工等问题，增加供应量，确保防疫物资保障到

位。充分发挥爱心企业、慈善机构、热心人士等社会力量，呼吁

社会各界积极捐赠急需物资，形成群策群力、多方参与的社会氛

围。 

该项工作由袁检文、叶晓山同志牵头，应急指挥部物资保障

组、工信科局、商务局、人社分局、供销社等部门落实。    

七、落实降低企业税收负担。 

对因受疫情影响遭遇重大损失，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

税确有困难的纳税人，经税务机关核准，减征或者免征城镇土地

使用税、房产税。对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采



用核定经营额征收方式的纳税人，可依纳税人申请依法调整核定

定额。优先为符合条件的生产药品、试剂、疫苗研发机构办理采

购国产设备退税。对文化旅游、餐饮、住宿、批发零售、物流交

通等企业在防控疫情期间产生的直接损失或增加的相关防控费

用，可以纳入成本费用核算。 对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扩大产

能购置设备，允许税前一次性扣除，全额退还相应期间增值税增

量留抵税额；对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

以及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和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

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对因受疫情影响办理

申报困难的中小企业，可依企业申请依法办理延期申报；对确有

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企业，可依企业申请依法办理延期

缴纳税款，最长不超过 3 个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

餐饮、住宿、旅游（指旅行社及相关服务、游览景区管理两类）

困难行业企业 2020 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 5 年延长

至 8 年。对相关企业发生的用于本次疫情、符合条件的公益性捐

赠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 

该项工作由叶晓山同志牵头，税务分局落实。 

八、强化涉企法律服务支援。 

建立公共法律服务响应机制，组建专门的涉企法律服务团队，

为受疫情影响造成合同履行、劳资关系等方面纠纷的企业提供法

律服务。为受疫情影响导致无法如期履行或不能履行国际贸易合



同的企业，免费办理与不可抗力相关的事实性证明，减少损失；

为受疫情影响延误境外招标重大项目或其他紧急情况的企业，专

门设立“绿色通道”，保障企业原产地证快捷出证、商事证明书立

等可取和使领馆认证加急办理，保障货物通关、企业结汇和对外

招投标活动的顺利开展。 

该项工作由陈耀林同志牵头，司法分局落实。 

  

 

石碣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25 日    

 

 

 

   

 


